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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[2017]常行复第 018 号 

申请人：沈某。 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。 

申请人沈某不服被申请人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于 2017 年

2 月 24 日作出的新公（三）行罚决字﹝2017﹞614 号行政处罚决

定书，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

受理。本案现已复议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新公（三）行罚决字

﹝2017﹞61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 

申请人称：2017 年 2 月 17 日下午申请人在新北万达星巴克

咖啡店吃茶捡到一部手机，被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三井派出所

（以下简称“三井派出所”）民警丁某冤枉，定盗窃罪，刑事拘

留 6 天，行政拘留 9 天。被申请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胡说一些

与本案无关的事，申请人 2015 年因殴打他人及 2016 年 6 月因妨

害公务被判刑，此事与本案无关。申请人在星巴克吃茶，只有申

请人及另外一张桌子一个人。申请人见到旁边座位上有一部手

机，就一边吃茶一边等人来取手机，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有人

来拿手机。申请人将手机收起来，等对方电话联系，直到被三井

派出所找到时，此手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，说明申请人并非盗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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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明就是丁某与申请人有过节在报复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就是想

向丢手机人拿点感谢费，换来了惨痛代价。申请人拿对方手机只

是暂时保管，如果想自己占有，申请人肯定会关机，但是此手机

一直都是开机状态，申请人请常州市人民政府调查事实，还申请

人清白。要求三井派出所登报向申请人道歉，恢复申请人名誉，

赔偿申请人精神损失费 10000 元，丁某殴打、辱骂申请人已违反

了刑法二百三十八条。请求常州市人民政府报上级依法追究丁某

的刑事责任，为申请人主持公道。 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事实与理由。2017 年 2 月 17 日 17 时 55

分左右，新北分局巡特警反扒中队在三井万达商业圈开展便衣巡

逻工作，巡逻至万达商场星巴克店内时，巡逻队员恰听得有一女

子在星巴克内报警称其手机被盗，反扒民警顾某等人立即了解情

况查阅店内监控，从监控中锁定一名嫌疑男子，并在周边开展摸

排工作，于当晚 19 时许，在丰城国际美食街将该嫌疑男子（沈

某）抓获，并从其身边查得苹果 6 手机一部，对该手机扣押，并

一起移交三井派出所处理。2 月 17 日 17 时 57 分，我分局三井

派出所接到 110 报警：2017 年 2 月 17 日 17 时至 17 时 40 分，

宋某某发现其放在新北万达星巴克咖啡店桌上（其座位隔壁桌

上）正在充电的苹果手机被盗。三井派出所民警出警至现场了解

情况，并当日开展立案调查工作。2017 年 2 月 18 日，因沈某涉

嫌盗窃，我分局对沈某决定刑事拘留。2017 年 2月 21 日，经常

州市价格认定局常价认定刑[2017]113 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，

沈某盗窃的手机价值 1400 元。2017 年 2 月 2日，因涉案价值未

达到刑事追诉标准，我分局对沈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转行政拘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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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日（刑事拘留期限已折抵，行政拘留期限至 3 月 5 日）。现

查明：2017 年 2月 17 日 17 时 26 分，沈某至新北万达星巴克咖

啡店，原先坐在靠窗的座位，因发现受害人在充电的苹果 6手机

（西面一排座位上），待该手机旁座位客人消费离开后于 17 时

39 分坐在旁边，17 时 41 分沈某左顾右盼后窃得该手机及数据线

藏于兜内迅速离开现场。待出门后路途内即更换手机卡，后被查

获。经鉴定，该手机价值人民币 1400 元。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

人陈述和申辩、证人证言、鉴定意见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。二、

我分局认为：沈某因犯妨害公务罪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被天宁区

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；其乘人不备秘密窃取的苹果 6手

机，虽置于星巴克咖啡店公开场所充电，但依然在受害人控制范

围之内，且根据日常经验这明显不属于遗忘物。因沈某的行为构

成盗窃并应从重处罚，我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

罚法》第四十九条及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25 号）第一百三十六条第（五）项之规

定，决定对沈某行政拘留十五日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、

处理适当。三、复议请求：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，我分局请求常

州市人民政府依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

定，依法驳回沈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  

经审理查明：2017 年 2 月 17 日 17 时许，受害人宋某某及

其朋友苏某某在新北区万达商场星巴克咖啡店内聊天，宋某某将

自己的一部金色苹果 6 手机放在对面一连排位置上充电。同日

17 时 26 分许，申请人至该店，先坐在靠窗的座位，发现宋某某

的苹果 6 手机放在对面西面一排座位上充电。同日 17 时 39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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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手机旁的其他客人消费完离开后，申请人坐到该手机旁的座位

上，于 17 时 41 分窃得该手机及数据线并藏于兜内后离开现场。

同日 17 时 55 分，被申请人巡特警反扒中队巡逻至该店，适逢宋

某某在报警称自己手机被盗，反扒中队民警等人立即了解情况查

阅店内监控，并从监控中锁定了一名嫌疑男子，即申请人。同日

17 时 57 分，被申请人下属三井派出所接到 110 警情。三井派出

所民警出警至现场了解情况后，对宋某某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，

并于当日立案侦查，调取了星巴克咖啡店内的监控录像。同日

19 时许，被申请人巡特警反扒中队民警在本市新北区丰城国际

美食街摸排工作时，将申请人抓获，并从申请人身上搜出被盗的

苹果 6手机一部、数据线一个。民警当场将该物品进行扣押，并

将申请人移交三井派出所处理。同日 21时 04 分至 23 时 16 分，

三井派出所民警对申请人进行讯问，并制作讯问笔录。因申请人

不配合民警调查且拒绝签字，询问笔录由民警向其宣读。后因案

情复杂，需要对申请人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，三井派出所民

警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对其延长讯问查证时间。2017 年 2

月 18 日 9 时 47 分至 11 时 45 分，民警再次对申请人进行讯问，

申请人依旧不予配合调查。同日 15 时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条第一项对申请人宣读刑事拘留证

并于当日 18 时送至常州市看守所执行。同日，三井派出所民警

通过挂号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家属。2017 年 2 月 20 日，三井派

出所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，请求常州市价格认定局对涉案苹果 6

手机进行价格认定。2017 年 2月 21 日，因案情复杂，被申请人

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对申请人的刑事拘留延长至 2017 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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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5 日。同日，常州市价格认定局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（常价

认定刑﹝2017﹞113 号），涉案苹果 6手机价值 1400 元，三井派

出所民警通过电话的方式告知宋某某，通过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

申请人，申请人要求重新鉴定该手机的价值，但未提出具体的理

由和依据。2017 年 2 月 22 日，三井派出所民警对苏某某进行询

问并制作询问笔录。2017 年 2 月 24 日，因涉案价值未达刑事追

诉标准，被申请人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

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七十四条，决定对申请人转为行政处

理。同日，三井派出所民警告知申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

实、理由和依据，询问申请人的陈述申辩意见。申请人提出要陈

述申辩，民警对申请人制作陈述申辩笔录，但申请人未说明具体

的理由和依据。 

另经被申请人查明，2016 年 8 月，申请人因妨害公务罪被

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。2017 年 2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、第九十二条以及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

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第（五）项之规定，决定对申请

人行政拘留十五日，刑事拘留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，拘留期限

自 2017 年 2 月 24 日至 2017 年 3 月 5 日止。同日被申请人将行

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申请人，并将申请人送达常州市拘留所执行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以挂号信的方式将行政拘留通知书邮寄给申请人

家属，于次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直接送达给宋某某。 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、接处警工作登记表、受案登

记表各一份；2 立案决定书及审批表各一份；3、延长传唤审批

表一份；4、拘留证及审批表各一份；5、拘留通知书一份；6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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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长拘留通知书及审批表各一份；7、释放通知书、释放证明书

及审批表各一份；8、常州市价格认定局价格认定结论书（常价

认定刑﹝2017﹞113 号）一份；9、鉴定意见通知书一份；10、

调取证据通知书、星巴克咖啡店内监控各一份；11、呈请拟不追

究刑事责任转行政处罚报告书一份；12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；

13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审批表各一份；14、行政拘留执行回执、

邮寄凭证及送达回执各一份；15、抓获经过两份；16、申请人讯

问笔录四份、询问笔录一份；17、宋某某询问笔录一份；18、苏

某某询问笔录一份；19、扣押笔录、扣押决定书、扣押清单、扣

押物品照片、发还清单各一份；20、工作记录三份；21、户籍信

息四份；22、申请人违法犯罪经历查询。  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在其职权范围内，负有治安管理

的法定职权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扰乱公共秩序，

妨害公共安全，侵犯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，妨害社会管理，具有

社会危害性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的规定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

予治安管理处罚。”第七条规定：“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

安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。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。”

依照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盗窃一案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

法定职权。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凿。本案中，根据视听资料、调查笔录等证据，申请人于 2017

年 2 月 17 日在本市新北区万达商场星巴克咖啡店内，采用顺手

牵羊的方式盗窃苹果 6手机一部及数据线一个的违法事实清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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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确凿，依法应予处理。三、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适

用依据正确，自由裁量适当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规定：

“ 盗窃、诈骗、哄抢、抢夺、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

的，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；情

节较重的，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

罚款。”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第

（五）项规定：“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处

罚：……（五）刑罚执行完毕、劳动教养解除三年内，或者在缓

刑期间，违反治安管理的。”申请人 2016 年 8 月因妨害公务罪被

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。因涉案苹果 6 手机价值未达刑事追诉标

准，被申请人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四十九条、第九十二条以及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

第一百三十六条第（五）项之规定，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十五

日的行政处罚决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自由裁量适当。四、被申请

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依法受案登记、调查

取证，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并听取其陈述申辩，经行

政机关负责人批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并送达给申请人及宋某

某。在申请人被行政拘留后，依法通知申请人家属，程序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、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

九十七条以及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五条等

规定。五、关于申请人要求本机关责令三井派出所登报向申请人

道歉，赔偿申请人精神损失费 10000 元及追究民警丁某刑事责任

的复议请求，因没有事实依据且追究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，本机关对此不予支持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新公（三）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5%B2%E8%AF%88%E5%8B%92%E7%B4%A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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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罚决字﹝2017﹞61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

程序合法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处理适当。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

决定： 

维持被申请人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作出的新公（三）行罚

决字﹝2017﹞61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

起 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

院起诉。 

 

 

常州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 

2017 年 5 月 17 日         




